
勞動部重要統計事項變更一覽表

調查名稱/

主要變更項目
主要變更內容 變更原因 資料時間 發布/實施時間

外國專業人員

有效聘僱許可

人次－按申請

類別及行業分

1. 申請類別分類刪除

「學校教師工作」。

2. 修正「統計範圍及對

象」、「統計項目定

義」。

學校教師工作聘僱許

可及管理業務，自

107 年 2 月移至教育

部，故自業務移撥日

起不列入統計。

107 年 2 月底 107 年 3 月 20

日

外國專業人員

有效聘僱許可

人次－按性

別、教育程度

及國籍分

1. 修正教育程度分類。

2. 修正「統計範圍及對

象」、「統計項目定

義」。

1. 配合「聘僱外國專

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請

書」修正教育程度分

類。

2. 學校教師工作聘僱

許可及管理業務，自

107 年 2 月移至教育

部，故自業務移撥日

起不列入統計。

107 年 2 月底 107 年 3 月 20

日

      


